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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會  勘（議）  紀  錄 

工程名稱：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 
                                                      編號：12001-AA-05-36 

一、會勘（議）項目：第 36 次次安衛環保暨施工進度協調會 

二、會勘（議）日期：114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00 

三、參  加  人  員：(詳簽到表) 

主   持  人      : 何時彥                             記錄: 蔡雪雲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  

   監 造 單 位：台灣世曦—何時彥、蔡雪雲 

   廠      商 ：開源營造—陳泰憲、楊家睿、羅琮文、陳昱良 
四、施工進度：預定:16.53％，實際:19.87％，超前:3.34% (截至 114 年 8 月 27 日止) 

五、會勘（議）內容： 
決議編號 前次會議結論事項 追踨辦理/施工廠商回覆情形 

執行單位 
前次列管時

效 

1140710-01 

P3 基樁因地質或機械因素已於

6/13 停止施作，廠商提出欲於 7月

中旬再進一台 3M 基樁機進行施

作，請施工廠商評估目前下構進度

是否會影響上構後續時程，評估是

否調整施工規劃及增加基樁機具。 

1140710 

遵照辦理 

1140724 

P3基樁還2截套管真圓整修預

計7/28進場施作。 

1140814 

目前P3-19全套管基樁施工，

目前已完成 (18/25)。預計9

月初完成。 

1140828 

目前P3-23全套管基樁施工，

目前已完成 (21/25)。預計9

月中旬完成。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1140724-02 

有關區域聯防將於 8月份辦理，請

與施工廠商協調，完備現場施工防

護措施。 

1140724 

遵照辦理 

1140814 

114年度8月份區域聯防稽核

（受稽標案：臺南市安平漁港

跨港大橋新建工程）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114年8月28日(星

期四)上午9時0分，配合辦理

。 

1140828 

預計114/9/4以前提送缺失改

善。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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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724-04 

依施工規範第 03383 章支撐先進工

法及場鑄逐跨工法 1.5 資料送審 

1.5.1 承包商應配合施工進度，於

上部結構施工前至少六個月研提上

部結構施工計畫，依施工進度網圖

要徑 P4-P5、P5-P6 橋梁上部結構施

作，預定日期 115/4/1 開始施作，

故上部結構施工計畫應於114/10/1

前提送。 

1140724 

遵照辦理 

1140814 

預計9月中旬提送。 

1140828 

資料整理中，預計9月中旬提

送。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1140814-02 

本工程預定會議: 

1.114/8/21施工台加勁型鋼數量疑

義鑑定 

2.114/08/28區域聯防(後續以

1140824-02追蹤) 
3.114/9/5 工程查核 

1140814 

配合辦理。 

1140828 

1. 施工台加勁型鋼數量疑義

鑑定，預計於1140930前提

送鑑定報告完整初稿。 

2. 預計114/9/4以前提送缺

失改善。(後續以

1140824-02追蹤) 

3. 配合辦理。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1140814-03 

梁上構施工危評項目審查-第四階

段，次要徑預定提送日期2025/8/11

請提出有有效安排後續作業，積極

趲趕工進。 

1140814 

預計9月中旬提送。 

1140828 

資料整理中，預計9月中旬提

送。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1140814-04 

要徑 P5 橋墩基樁施作(含圍堰)預

定完成日期 2025/9/9 請提出有效

安排後續作業，積極趲趕工進。 

1140814 

因目前新增施工項目及工期

展延，預定施工網圖待後續於

配合基樁鋼筋調整及第一次

變更原則展延工期核定後，將

提送依實際施作項目及時程

調整網圖。 

1140828 

因施工進度網圖-3版核定，要

徑P5橋墩基樁預定施工日為

115年1月18日起，解除列管。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解除列管 

1140814-05 

次要徑 P4 橋墩基樁施作預定完成

日期 2025/8/9 請提出有有效安排

後續作業，積極趲趕工進。 

1140814 

因目前新增施工項目及工期

展延，預定施工網圖待後續於

配合基樁鋼筋調整及第一次

變更原則展延工期核定後，將

提送依實際施作項目及時程

調整網圖。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持續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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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28 

因受丹娜絲風災影響，目前P4

圍堰需先進行災後復舊。後續

將依提送之計畫書施作，因屬

不可抗力因素致影響施工要

徑，後續將依契約規定辦理工

期展延。 

1140814-06 

1.有關1140728會議施工構台加勁

型鋼數量疑義鑑定一案，預計於

1140930前提送鑑定報告完整初稿

，另請函文監造及業主，說明須展

延提送時間(原訂114/8/15)。 

2.P4構台因丹娜絲風災影響後續

要徑作業，請儘速提送(含影響原因

、施工方式、工率分析)。 

3.有關P4施工構台，目前已依提送

施工圖開始施作，後續帶調整施工

網圖後追蹤施工進度。 

1140814 

1.持續追蹤，有關鑑定報告須

展延說明已函文。 

2.預於8/22前提送。 

3.請儘速施作避免影像後續

基樁施工進度。 

1140828 

1.持續追蹤，有關鑑定報告須

展延說明已函文。 

2.於114/08/20函文P4橋墩圍

堰復舊施工計畫(A版)。 

3.114/8/29 施工預定進度網

圖(3A版)核定，調整施工進度

。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解除列管 

1140814-06 

有關本次查核請針對目前遭遇困難

進行說明： 

1.P3 基樁進度。 

2.P4 圍堰(風災)及基樁構台。 

3.配合船廠。 

1140814 

遵照辦理。 

1140828 

1. P3持續鑽趕，預計9月中旬

完成。 

2.已列於簡報。 

3.改以P4~P6施工構台型鋼加

勁遭遇困難說明。 

開源營造 

台灣世曦 
解除列管 

 ～以下空白～ 

 

 

六、承商需協助事項： 
    無。 
七、 宣導契約規定及安衛暨環保事宜： 
1.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實施。 

2. 汛期間每月至少應檢查填寫「汛期工地防災查核表」 1 次。 

3. 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雨以上特報時，立即檢查並填具紀錄。 

4. 各工地應確實辦理登革熱防治工作，尤其雨後更要落實巡、倒、清、刷作業。 

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6 條，高氣溫戶外作業危害預防 

6. 實施及填寫「高氣溫戶外作業危害防範措施檢查表」(V05) SH-04-R04 

7. 依據「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辦理(112 年 6 月修訂)節氣已進入立夏，為高

溫炎熱警戒時期，提醒承商於每日向協力商及工班宣導預防熱危害，並追蹤於工地現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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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遮陽設備、準備飲用水及定期休息補充水分及鹽份等，以免發生熱危害事故。職安署修

正相關法令，若熱危害風險達最高的第四級時，雇主未提供遮陽設施、電風扇及休息場所

時，免經限期改善，即可開罰最高 15～30 萬元罰鍰。 

8. 職安署通知： 

(1)近期工地多起施工架倒塌事故，職安署要求業者落實組拆作業安全，職安署進行 3動作

「停工、嚴懲、送辦」。 

(2)近期發生多起工地施工架拆除作業倒塌災害，包括 4月 21 日台大醫院外牆更新工程及 5

月 23 日台中市南區某建築新建工程等外牆施工架拆除作業，共造成勞工 3死 2傷，勞動部

職安署除已立即指示轄管勞動檢查機構派員檢查，予以停工外，並對違反職安法令事項予以

嚴處，及將該等事業經營負責人移送地檢署參辦。 

    初判 2 起災害原因為在施工架上堆放太多物料，超過施工架荷重限制，導致施工架倒塌

及物料掉落而肇災。職安署強調，施工架應經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執業技師妥為設計，並製

作圖說，且施工架拆除作業，屬營造業高風險項目，於拆除作業前，應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規劃適當防護設施(壁連

座須依拆除作業程序進行，不得任意拆除），堆置物料不得超過設計荷重，告知勞工作業過

程之潛在危險，並指派作業主管於現場全程監督，落實安全作業程序。職安署已責成各區勞

動檢查機構加強巡查，對違規業者依法從嚴裁罰。此外，經檢查發現有影響公共安全及公共

交通，亦將缺失事證及照片等函送轄區建築及交通等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另如屬公共工

程，一併副知該工程之主辦機關及其上級主管機關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以

擴大建築工程施工架安全監督。 

9. 交通部、內政部 113/11/19 共同會銜公布修正「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部分條

文，主要修正內容為： 

A.增訂高空吊掛作業亦應提出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第 9 條)。 

B.施工計畫應載明高空吊掛作業之區域範圍、及與捷運設施相關之位 置、內容、時間、機

具及安全防護措施等資料。（第 12 條） 

C.各項工程行為如有高空吊掛作為，應檢附作業計畫、及捷運主管機關要求之文件向該管

機關申請同意等。 

10. 「自護、互護、監護」，為降低工安事件的重要管制事項，一般第 3項各工地都持續努力

作為中，請各位同仁在各式場合上，協助加強宣導及教育第一線勞工朋友： 

自護～「自我安全意識與保護」。 

互護～「彼此互相提醒關心安全事項」。 

尤其是假日一大早的危害因素告知及工具箱會議，加強宣導，留存宣導紀錄。 

11. 有關施作海上便橋須注意：a.在便橋結構尚未施作、查驗完成前，禁止車輛通行。b.於使

用期間定期檢查包括覆工版是否有移位(高差、間距過大、是否於鋼樑承載範圍)，鋼柱、

樑是否歪斜變形？、連結螺栓焊道是否有脫落、開裂情形。 

12. 工區外圍的施工圍籬及開口旁所設的護欄，於 2公尺範圍內禁止置放任何物料，以避免圍

籬受碰撞，而侵犯外側交通安全，及護欄防止墜落高度不足。 

13. 工區外圍的施工圍籬及開口旁所設的護欄，其穩定性，務必經常去檢查，以免發生傾倒，

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14. 工區內所有施工車輛停止後，請提醒人員務必再三確保手煞車拉起，並請要求所有車輛停

止後，一定要設置車輪檔，以避免車輛滑動發生工安事件。 

15. 目前工區海上構台已完備有關設置海上警示燈，使進港船支安全通行。 

16. 土方運輸工區週邊道路，於工區近處設置洗車設備，避免影響區外道路整潔；請務必加強

灑水，避免天氣乾燥產生塵土飛揚，影響空氣品質。 

17. 營建車輛行駛工區旁通道路，請小心駕駛放慢速度 ;並請落實門禁管制，避免外來車輛及

居民誤闖工區，並請落實門禁管制，避免外來車輛及居民誤闖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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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請加強宣導工地禁用酒精性飲料事宜，並落實施人員進出工地配戴個人防護用具事宜。 

19. 新進人員 (協力廠商 )進場前請依規定做 6 小時教育訓練及作業場所之危害告知。 

20. 請加強既有路面之巡視 (尤其是下雨天 )及交維設施之自檢，遇有破損或洞應立即修復以

為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21. 吊車或卡掛作業應具備 1 機 2 員 3 證，並於吊掛區域做好阻隔圈圍，指揮人員於警示線外，

請承商配合辦理。 

22. 有關立即危險之虞之重點查驗項，含墜落、感電、倒崩塌、火災爆炸及局限空間等危害，

為監造抽查重點，施工時如有立即危險之虞，應針對立即危險之作業及區域暫停施工，並

追蹤至改善為止。 

23. 今年是墜落打擊年，請特別留意工區相關危害因素，落實施工前檢查及設置相關防護設施

事項。 

24. 施工機具出產年限如超過 40 年，建議更換機具，另均應檢具合格檢驗證明，且檢查相關

吊掛插銷應為原廠制式不得用鐵片或鋼筋等代替。 

25. 施工材料載運，如型鋼等大型材料應注意職安問題，並確實寫入協議組織內進行宣導；另

工地既有電線及管線等廢棄線路應整理清除乾淨，以維護工地整潔及安全。 

26. 氧氣、乙炔鋼瓶設備應注意下列事項： 

(1)鋼瓶是否損傷、斷裂 

(2)鋼瓶是否變形 

(3)螺栓有無鬆弛 

(4)鋼瓶有無銹蝕、破裂 

(5)鋼瓶裝置性能是否良好 

(6)氧氣、乙炔鋼瓶是否分開儲存 

(7)氧氣、乙炔鋼瓶是否直立固定 

(8)高壓氣體鋼瓶應標示所裝氣體之品名，不得任意灌裝或轉裝。 

(9)鋼瓶外表顏色不得擅自變更或擦掉 

(10)鋼瓶未使用時，應儲放於儲放區內，並設置遮陽設備 

(11)鋼瓶使用時，應放置於工作推車上，並設置遮陽設備 

(12)供氣管有無龜裂、漏氣 

27. 勞動部提醒營造工地於颱風及地震復工前，應加強施工現場設施落實重點檢查，確認安全

無虞後，才可使勞工進場作業： 

(1)施工架及施工構台安全檢查：確認基礎未沈陷、架材未損傷、施工架之壁連座、工作台、

護欄及連接部分設置妥當等無倒塌、崩塌及墜落之虞。 

(2)工地吊掛安全檢查：工地塔吊之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鋼索運行及控制裝置

性能等狀況。 

(3)擋土支撐安全檢查：確認擋土支撐未變形、土方未淘空及連接部分設置妥當等無倒塌、

崩塌之虞。 

(4)模板支撐架安全檢查：確認基礎未沈陷、架材未損傷及連接部分設置妥當等無倒塌、

崩塌之虞。 

(5)帽梁墩柱作業墜落預防：設置安全上下設備，於易踏穿材料構築之屋頂作業，應先規

劃安全通道，另於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指定作業主

管指揮監督作業。 

(6)電力搶修作業感電預防：開路之開關於作業中應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

範圍，為避免殘餘電荷或突然送電引起之危害，應確實檢電、掛接地；從事電氣工作及

電路檢修作業，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28. 再次提醒各工地於颱風及地震復工前，應加強及落實施工現場設施之檢查，確認安全無虞

後，才可使勞工進場作業，並應留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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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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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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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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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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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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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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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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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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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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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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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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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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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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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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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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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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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1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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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8
日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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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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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本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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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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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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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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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工
前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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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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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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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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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1
.
依
據
修
正
後
網
圖
-
3
版
屬
非
要
徑
作
業

2
.
浮
時
7
6
.
5
天

西
岸
擋
土
牆
結
構

1
.
依
據
修
正
後
網
圖
-
3
版
屬
非
要
徑
作
業

2
.
浮
時
7
6
.
5
天

雜
項

工
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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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持
、
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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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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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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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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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